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生活動中心表演廳場地借用
學生社團申請表
填表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
	借用社團
	

	活動名稱
	

	活動類別
	□會議 □活動 □演出 □課程 □講座 □　　　　　

	
	預計人數　　　人。
(活動人數至少為250人方可借用，請驗收時檢附實際人數以供日後借用參考)


	借用時間1
	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   至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
	

	借用時間2
	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   至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

	備註
	借用超時需自付工讀生費用，可補助時數將由本組核定。

	總借用時數
	

	補助時數
	


	場地及器材

注意事項
	1本表格限校內社團借用使用，辦理時請附活動申請單影本，並依規定抵押、查驗相關證件，檢送表單後不代表借用完成，需確認有值班工讀生及工讀時數補助，請社團自行追蹤進度，因工讀生需排班且安排時數，請至少於活動前兩周提出申請，否則不予借用。

2借用社團應於借用開始時間後的十分鐘之內抵達表演廳，並跟工讀生確認場地，遲到即不予借用；借用成功後若活動取消不借用請於借用時間一天前告知，違者扣器材卡兩格並停止借用一次。
3可借用時間為早上8點至晚間22點，請借用社團自行評估活動場佈、場復及廠商進、撤場時間等；借用後即不予加借時數，為符合工讀生排班效益每次借用時間至少3小時以上，另不額外借用場勘時間。
4請於活動結束後依據「表演廳場地使用驗收紀錄表」接受勘驗並於隔日前繳交驗收紀錄表。

5若須設置售票處或張貼海報、標語等應在指定地點設置，並請於活動結束後清除。場地及器材借用應負清潔維護之責，若借用單位或個人未善盡維護之責，應負責修護或賠償。

6活動中心表演廳(含器材)其餘相關規則依照課指組網頁公告及「表演廳場地使用驗收紀錄表」。

7表演廳借用上限需外加時間需給予工讀生薪資，外加時間上限為六小時，薪資為基本時薪乘以外加時間。
8如有任何問題請於課指組上班時間詢問。


	申請人
	姓名：
	持卡人

□同申請人請打勾
	姓名：

	
	系級：
	
	系級：

	
	聯絡電話：
	
	聯絡電話：

	
	已閱讀注意事項並確實遵守規範
	
	社團名稱：

	指導老師
	
	管理單位審   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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